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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十 五 届 人 大

三次会议文件（5）

蕉岭县 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8年 1月 11日在蕉岭县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蕉岭县财政局局长 吴丽丽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县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

年预算草案报告提请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一、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来源于蕉岭的财政总收入情况

据快报统计（下同），2017 年来源于蕉岭的财政总收入

204973 万元，同比增长 29.03%。我县上划中央“两税”收入完

成 19451 万元，同比增长 24.67%；上划省市共享税收入完成

17109万元，同比增长 36.27%。

（二）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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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978 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的 100.04 %，比上年增长 10.04 %（详见附表 1），主要收入

情况如下：

（1）税收收入 6339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4.38 %，其中：

增值税 9713万元，比上年增长 35.69%；营业税 51万元，比上

年减少 97.76 %；企业所得税 2704万元，比上年增长 44.91 %；

个人所得税 1990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6.40%；资源税 14917

万元，比上年减少 47.71%；房产税 16115 万元,比上年增长

1047.79%；城镇土地使用税 3845万元，比上年增长 19.63%；

土地增值税 2651万元，比上年增长 61.74 %。

（2）非税收入 24588万元，比上年增长 0.24 %。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9970万元，比上年增长

7.05%。主要支出情况如下（详见附表 2）：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50247万元，同比增长62.26%。

（2）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3462万元，同比增长 39.68%。

（3）教育支出完成 55922万元，同比增长 10.01%，主要

是增加普通教育人员经费和创建教育现代化先进县经费。

（4）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868万元，同比增长 313.33%，主

要是增加工业企业技改奖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资金等支出。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3945万元，同比增长2.07%。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36324 万元，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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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 30303万元，同比增长

13.69%。

（8）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25254万元，同比增长 4.68%。

（9）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4606 万元，同比增长 158.33%，

主要是增加爱心自行车费用以及城乡综合环境整治费用支出。

（10）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 12844万元，同比减少 49.35%。

（11）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1839万元，同比增长 166.14%，

主要是增加上级专项支出。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完成 685 万元，同比减少

83.02%。

（13）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1139万元，同比减少 31.05%。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7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返还、上级补助

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余，收入总计 243418 万元；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加上专项上解省市支出，支出总计 242550 万元；

年终滚存结余 868万元，全部结转下年支出。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 64815万元，比上年增长 84.46％。

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如下（详见附表 3）：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6295 万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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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3%。

（2）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7378 万元，比上年增长

1636%。

（3）彩票公益金收入 51万元，比上年减少 19.05%。

（4）污水处理费收入 613万元，比上年增长 28.78%。

2．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支出 36016万元，比上年减少 17.02%。

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如下（详见附表 4）：

（1）城乡社区支出 34240万元，比上年减少 16.94%。主

要是:

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

支出 31936万元，比上年减少 17.75%。主要是减少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收入支出。

②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1427万元，比上年减少 41.49%。

③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354万元，

比上年增长 9.26%。

（2）其他支出 797万元，比上年增长 21.49%，其中：彩

票公益金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797万元，比上年增长

21.49%。

3.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2017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加上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债券转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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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上年结余收入等，收入总计 7900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支出加上调出资金、债务还本、付息等，支出总计 70792万

元，年终结余 8209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7年，我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数 23694万元，完成年度

预算的 35.97%。支出 22028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32.75%。

当年结余 1666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5987万元（详见附表 5）。

其中:

1、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 2017 年收入 5790 万元，完成

年度预算的 12.25%。支出 1337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2.83%。

收支低于年初预算的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年初

预算按 2014年 10月—2017年 12月收支预算编列，但实际征

缴和待遇发放工作却在 2017年 12月起才全面启动，征收和待

遇发放只实施 1个月，补缴补征和补发待遇由于省系统原因未

能在 2017年实施。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735万元，完成年度

预算的 92.34%；支出 5200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1.25%。

收入没有完成预算数主要原因是参保居民多数选择最低标准

120元／年缴费。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3169 万元，完成年

度预算的 97.79%；支出 15491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4.34%。

收入没有完成预算数主要原因是 2017 年市下达参保任务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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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减少 2.6万人，减少保费收入 468万元。

（五）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1．加强债务限额管理。按照新《预算法》以及《国务院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

预〔2015〕225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

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43号）等有关规定，地

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的限额。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16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1865 万元，2017 年我县新增债

务 20635万元（其中：专项债券 10000万元；为化解市级债务

新增加的置换一般债券 10635万元），2017年度我县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625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34661万元，专项债务

27839万元）。

2．加强债务余额管理。2017年末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7395.91万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一般债务 28727.33

万元、专项债务 18035.53 万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 17

万元；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 616.05万元）。比 2016年末

债务余额 26878.45 万元增加 20517.46 万元，增加的债务：一

是省财政厅下达的新增专项债券 10000万元；二是为化解市级

债务新增的置换一般债券 10635万元；三是省财政厅重新核定

2016年重复核销的债券 494万元。2017年偿还政府债务 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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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3．规范债券资金管理。2017年，省下达我县专项债券资

金 10000 万元。我县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规范使用债券资金，有

效降低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缓解了政府债务的还本压力。新

增债券严格按照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报告提交县人大常委会审

议批准，主要用于村卫生站公建民营规范化建设、村村通自来

水工程建设、环东河黑臭水体治理及分流建设、“一场一馆一

中心”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优化提升建设、蕉城供水扩建工程、

市政古村落美丽乡村建设等公益性资本支出，有效促进我县地

方经济平稳发展。

二、2017年所做主要工作

2017年，县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一城两业三组

团”的发展思路，集中财力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等重

点项目领域和环节，进一步细化预算年初编制，提高年度预算

的精准性和执行率；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着力提高财政管理水

平；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支出和民生支出的保

障力度；深化财政各项改革，强化财政监督管理，有力推动了

蕉岭振兴发展。

（一）编预算，切实提高管理水平。认真谋划，提前部署，

顺利完成了 2016年度财政总决算和支出经济分类决算（试编）

工作、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工作、2017年财政预

算工作、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等，经县政府研究后提交县人大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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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并批准执行。去年 11月份，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重点

任务，坚持问题导向，转变理财观念，遵循依法依规、保障重

点、民生优先、厉行节约、防控风险等五大基本原则，启动了

2018年预算编制工作。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积极与各部门单位

沟通协调，密切配合，提高编制效率，并对其加强督促，以按

时完成编制工作，及时提交县政府研究，确保如期提交今年召

开的县人代会审议。

（二）抓收入，力促财政蛋糕不断扩容。一是与税务部门

保持密切沟通，准确掌握我县财源税源现状及变动情况，并通

过涉税信息平台，与地税部门交换涉税信息，从而为地税部门

汇总全县涉税信息、拓宽税源提供支持。二是按月分析财政收

支执行情况。三是以“全省非税收入征管电子信息化”为抓手做

好非税收入征缴入库管理，开展非税收入入库清理，全年非税

收入 24588万元，其中资产处置和出租出借收入 9659万元。

（三）优支出，实现“保运转”目标。一是较好地保证了全

县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公务交通补贴资金足额发放。二是

认真贯彻相关政策要求，积极筹措所需资金及时足额落实到

位。三是适时提高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福利待遇，从 2017 年 7

月起提高住房维修和物业补贴标准。

（四）保重点，助力县域经济发展。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239970万元，有力保障了“十大重点工程、十大重点工作

和十大民生实事”建设。全面启动全域梯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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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拨付农口专项资金 42543万元，其中专项 26530万元，县

级追加 16013万元，筹措 405万元推进新时期精准扶贫和精准

脱贫工作。统筹拨付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经费 7821 万元，成功

申请市农行发行贷款资金 3亿元，县级财政安排 5000多万元，

同时积极采用 PPP的模式，多方位多角度筹措资金，积极争取

225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我县企业发展和生态保护，切实发挥了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通过增大有效投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五）惠民生，增强幸福获得感。一是继续把提高底线民

生保障水平作为今年工作重点，全年底线民生支出 8312万元；

县级投入1941万元继续推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投入2642

万元实施新建 69个村卫生站、8个乡镇卫生院医联体建设；全

面启动投资 10 亿元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迁建工作；投入 204万元落实就业、再就业各

项政策。二是落实惠农政策资金，对三个产业化项目进行县级

初验，2016年两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并开工

建设。落实惠农政策，发放涉及惠农补贴资金 3198 万元，提

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益。加强中央扩大内需基本建设资金的

核拨和监管。三是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加大教育支出的投入，

顺利创建“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人均公共文化财政

支出达到了省定目标值，投入 393万元用于“一场一馆一中心”

项目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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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改革，推动财政管理科学化。一是推进多项改革，

开展 2016年度政府资产报告试点，会同发改部门严格控制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项目，完善项目审核。规范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管理，开展车改后违规用车专项治理，推进全县事业

单位和企业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新型公务用车制度。

出让重组国有“僵尸企业”，启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推进“放

管服”和“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等改革。二是继续实行国

库集中支付，全县 97个预算单位的授权支付资金共 2377笔，

合计 54957万元，同比增长 27.3%；直接支付专项资金共 607

笔，合计 96386万元，同比增长 36.2%。三是完善政府采购运

行机制，严格执行采购法律法规，提高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

全县政府采购 481宗，采购预算金额 35649.95万元，实际采购

金额 34939.65万元，节约资金 710.3万元，节约率 1.99%。四

是强化投资审核，审核工程项目 549项，送审总额 42763万元，

核定总额 37603万元，核减总额 5160万元，审核率为 12.1%。

其中审核结算净核减不合理金额 2230万元，预算审核净核减

不合理金额 2930万元，有效节约了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使

用效益。

（七）强监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将本局乡财网的网络

延伸到县人大财经工委会，使县人大常委会对财政资金管理实时

发挥监督职能。协助上级财政部门开展 2015-2016年省级专项资

金、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及债券资金重点检查和财政扶贫资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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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检查，完善内部控制建设。做好村级换届经济审计，完善农村

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实行长效监管机制。坚持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为做好勤政廉洁工作提供纪律约束。推进“谁执法谁普

法”工作，2017年度被评为“蕉岭县普法单位先进集体”。规范票

据管理，在领购、使用、核销三方面把好票据关。做好廉租住房

保障资金归集工作，保障民生工作扎实推进。积极做好普惠金融、

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八）抓队伍，争做合格财政人。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市级示范点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新时代机关党建制度化

常态化，实现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开展

“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做新时代合格的财政人”主题教育，强

化责任意识，营造担当氛围。迅速启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

彻工作，多方式、全方位学习新理论、新战略。

三、2018年县级预算草案

2018年，我县财政收支形势有望延续平稳态势，但落实普

遍性减税降费等政策性减收因素影响依然明显，而保工资、保

运转、保稳定、保民生等财政支出继续呈刚性增长。2018年财

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平衡压力仍然较大。

编制 2018 年财政预算的总体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全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对广东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为统领，按照县委、县政

府的部署要求，紧紧围绕振兴发展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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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基调，切实把经济工作重心转到供给侧，牢牢把握“两大政

策”机遇，紧紧围绕落实“一城两业三组团”发展新格局，助推“两

个百亿产业”发展。同时坚持问题导向，转变理财观念，深化

预算编制改革，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精准度，充

分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突出支持国家、省、市和县的重大

战略、重点改革和重要项目；优化支出结构，切实保障和改

善民生，严控一般性支出，坚持厉行节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推动预算

公开全覆盖，提高财政透明度。

编制 2018年财政预算的基本原则：一是依法依规、积极

稳妥原则。牢固树立依法理财的法治理念，全面贯彻落实新预

算法等财税法律法规。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参考上一

年预算执行情况，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安排财政收支预算；二

是量力而行、收支平衡原则。坚持量入为出，依法安排各项财

政支出，确保收支平衡；三是先急后缓、突出重点原则。统筹

兼顾，突出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稳定，优先保障财政

供养人员工资福利支出、部门正常运转基本支出及各项法定支

出，保障关系群众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民生支出，保障县委、

县政府重大决策和人大、政协议案、提案等重点支出需要。

四是厉行节约、防控风险原则。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

控一般性支出，压缩行政经费支出，同时加强收支监测和分析

研判，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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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总计 155025万元，包括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96776 万元，转移性收入 57381 万元、

上年结余 868万元。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18 年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

排 96776万元，比 2017年（收入实绩，下同）增收 8798万元，

增长 10%，其中：税收收入 71614 万元，比 2017年增收 8224

万元，增长 12.97 %；非税收入 25162万元，比 2017年增收 574

万元，增长 2.33%（详见附表 6），其中：

（1）增值税 11088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1375 万元，增

长 14.16%。

（2）企业所得税 32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496 万元，

增长 18.34%。

（3）个人所得税 22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210 万元，

增长 10.55%。

（4）资源税 151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183万元，增长

1.23%。

（5）城市维护建设税 22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247 万

元，增长 12.65%。

（6）房产税 16826万元，比 2017年增收 711万元，增长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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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印花税 8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56万元，增长 7.53%。

（8）城镇土地使用税 50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1155万

元，增长 30.04%。

（9）土地增值税 325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599 万元，

增长 22.6%。

（10）车船税 9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121 万元，增长

15.53 %。

（11）耕地占用税 50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787万元，

增长 18.68%。

（12）烟叶税 85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89 万元，增长

11.7%。

（13）契税 52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2246 万元，增长

76.03%

（14）专项收入 500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2768 万元，

增长 124.01 %。

（15）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55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1857

万元，增长 50.97%。

（16）罚没收入 12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235万元，增

长 24.35%。

（17）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610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5 万

元，增长 0.83 %。

（18）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8890万元，比 2017年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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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5万元，减少 42.77 %。

（19）政府住房基金收入 1000万元，比 2017年增收 573

万元，增长 134.19%。

（20）其他收入 2962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1781 万元，

增长 150.8 %。

2．转移性收入：2018年预算安排转移性收入 63749万元，

主要包括：①返还性补助 8717万元;②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48664

万元;③调入资金 5500万元，主要是调入政府性基金收入;④上

年结余 868万元，主要是本级财力结余。

——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相应安排总计 16052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9133

万元、转移性支出 1392 万元），比 2017 年 184319 万元减少

23794万元，减幅 13%，主要是减少上级提前告知专项转移

支付。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6037 万元，比 2017 年增支 695

万元，增长 2.7 %。

2．公共安全支出 12260万元，比 2017年增支 762万元，

增长 6.6 %。

3．教育支出 27698万元，比 2017年减支 2539万元，减

少 8.4 %。

4．科学技术支出 75万元，比 2017年增支 6万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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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

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2844万元，比 2017年增支 615

万元，增长 27.6 %。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246万元，比 2017年减支 12144

万元，减少 21.9 %。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2252 万元，比 2017 年减

支 9876万元，减少 44.6 %。

8．节能环保支出 4762万元，比 2017年增支 430万元，

增长 9.9 %。

9．城乡社区支出 2319万元，比 2017年增支 710万元，

增长 44.1 %。

10．农林水支出 7737万元，比 2017年减支 5460万元，

减少 41.4 %。

11．交通运输支出 513 万元，比 2017 年增支 81 万元，

增长 18.8%。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097万元，比 2017年增支 1754

万元，增长 52.5%。

1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69万元，比 2017年减支 320万

元，减少 36 %。

14．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859 万元,比 2017 年减支 1013

万元，减少 54.1%。

15．住房保障支出 5350万元,比 2017年增支 2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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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67.5 %。

16．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1068 万元，比 2017 年减支 125

万元，减少 10.5 %。

17．预备费 2000万元，与去年持平。

18．其他支出 3700万元，比 2017年减支 80 万元，减少

2.1 %。

19．债务还本支出 554 万元，比 2017年增支 554万元。

20．债务付息支出 193万元，与去年持平。

21．转移性支出 1392万元，与去年持平。

（二）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2018年纳入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项目包括：农业土

地开发资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彩票公益金、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收入、污水处理费。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情况

2018年县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总计 39024万元，其

中政府性基金收入 30815 万元，比 2017 年 64815 万元（收入

实绩，下同）减收 34000万元，减少 52.46%（详见附表 8），

主要收入项目：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80万元，比上年减收67万元，

减少45.58%。主要原因是减少土地拍卖面积。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500万元，比2017年减收

29795万元，减少52.93%。减少原因是今年土地拍卖面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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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彩票公益金收入55万元，比上年增收4万元，增长7.84%。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3600万元，比2017年减收3778万

元，减少51.21%，主要原因是2018年减少较大型房地产项目缴

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5．污水处理费收入 580 万元，比 2017 年减收 33 万元，

减少 5.38%。

——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18年县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总计 39024万元，其中：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9024 万元，比 2017 年预算 30495 万元

减支 1471 万元，减少 4.82%（详见附表 9）。主要支出项目

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 28372万元，比 2017年减支 1641万元，

减少 5.47%。其中：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

的支出 24339万元，比 2017年减支 1704万元，减幅 6.54%。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80万元，比上年减支 740万元，减少 90.24%。

（3）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

出 3373万元，比 2017年增支 1573万元，增长 87.39%。

（4）污水处理费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80 万

元，比 2017年增支 30万元，增长 5.45%。

2．其他支出



-19-

彩票公益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55 万元，与

上年持平。

3．转移性支出 10000万元，其中：

（1）调出资金 5500万元，主要是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平衡预算。

（2）年终结余 4500万元。

（三）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2018年纳入县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的险种包括：机关

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总收入 39175万元，比 2017 年

（预计收入数，下同）增加 18377万元，增长 88.36%。主要是

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新开征收入。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总支出 42181万元，比 2017 年（预计支出数，下同）

增加 20390万元，增长 93.57%。主要是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计当年结余-3006万元，滚存结余 10324

万元（详见附表 2）。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0433 万元，比

2017年增收 18793万元，增长 1145.91 %。支出 20433万元，

比 2017年增支 18793万元，增长 1145.91%。收支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是：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从 2017年 12月

全面启动征收及待遇发放，2018年预算编制包含全年正常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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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4年 10月—2017年 11月政策启动后的基金收入和补发

的待遇支出。当年结余收支持平。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6156 万元，比 2017

年增收 267万元，增长 4.53%。支出 5600万元，比 2017年增

支 500万元，增长 9.8％。当年结余 556万元，滚存结余 8001

万元。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2586万元，比 2017

年减收 683 万元，减少 5.15%。支出 16148 万元，比 2017 年

增支 1097万元，增长 7.29％。当年结余-3562万元，滚存结余

2323万元。

四、完成 2018 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2018年，我们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按照县委、县

政府的工作部署，坚持“干”字当头抓落实，齐心协力谋发展，

全力为建设“世界寿乡·富美蕉岭”提供财力保障，助推蕉岭振

兴发展，具体体现在“五个做到”：

（一）抓收支做到全力以赴。一是抓收入进度，从年初开

始立足全年抓收入，加强财税、经济等部门间的无缝对接，确

保时间进度和收入进度合理有序。二是抓支出进度，坚持“收

入支出一起抓”的原则，把握资金拨付进度和加大督促力度，

做到主动支出，立足“财政资金乱花不行，无预算不得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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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不花也不行”的原则，把该花的钱如期花出去，加快财政

资金流动，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二）强财源做到千方百计。主动与上级部门联系沟通，

及时与各部门衔接，精心谋划，配合相关部门积极申报项目，

想方设法让更多项目进入国家、省、市的“盘子”，以重大项目

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

的撬动作用，聚焦民生工程、重大项目和重点工作，集中财力

办大事。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助力“一城两业三组团”，以项目

建设带动财源建设，把助推实体经济发展放在财源建设的重中

之重，从而促进财政增收。

（三）严管理做到真抓实干。一是强化财政资金监管，严

防风险，做好专项资金的追踪检查工作，开展全过程的监督检

查工作，在 2018年底前建成以财政资金活动监控为重点、以

动态监控系统为平台、覆盖全县各预算单位的财政资金支付全

程动态监控机制。二是督促各单位严格执行预算法和相关法律

法规，严格执行单位预算、政府采购预算和采购计划管理，推

动预算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是严格审核把关各类支出，确保财政支出向民生倾斜，推动

各镇各部门用好资金，全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四）促融资做到创新思路。继续抓好财政资金管理、预

算管理改革等工作，积极探索实行 PPP、EPC等模式，不断创

新政府融资方式，用足、用活各项融资政策，为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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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民生实事提供资金保障。

（五）建队伍做到转变作风。一要深入开展学习十九大精

神主题教育活动，牢牢把握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把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不断提升“实干”

能力。二要以内控体系建设和岗位职责公开为抓手，把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与全局中心工作置于同等位置，压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财政干部清白。三要通过“招、

借、调、转”等多种方式，优化财政干部队伍结构，提升工作

活力。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县财政部门将在县委、县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全力以赴抓收入，精打

细算保支出，勤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担当，撸起袖子加油

干，扑下身子踏实干，开动脑子巧妙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全力完成全年预算目标，服务“一城两业三组团”发展格局，为

建设“世界寿乡·富美蕉岭”作出新的贡献！

大会秘书处 2018年 1月


